
□本报记者 赵新政

读者汪某近日咨询说， 他于
2025年8月20日入职物业公司从
事小区值夜和巡逻工作。 然而，
物业公司至今未与他签订劳动合
同。 当他要求物业公司支付未签
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时，
物业公司则称双方已经签订劳动
合同， 无需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
的另一倍工资。

为此， 物业公司提交一份加
盖单位公章和汪某签名的劳动合
同一份。

汪某虽承认该合同中的签名
是其本人所签， 但提出该合同中

的 “岗位 ” “劳动报酬数额 ”
“劳动合同期限” 三项条款为空
白， 且合同未填写落款日期。 经
审理， 仲裁裁决驳回汪某的仲裁
请求。

汪某想知道： 这种情况下，
物业公司应否向他支付二倍工
资？ 物业公司提供的所谓劳动合
同合法吗？

法律分析
本案中，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

劳动合同中某些必备条款约定不
明， 劳动者可以据此认为双方没

有签订劳动合同， 并主张二倍工
资吗？

《劳动合同法 》 第 18条规
定， 劳动合同对劳动报酬和劳动
条件等标准约定不明确， 引发争
议的，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重
新协商； 协商不成的， 适用集体
合同规定； 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
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报酬的， 实行
同工同酬； 没有集体合同或者集
体合同未规定劳动条件等标准
的， 适用国家有关规定。

此外， 《劳动合同法》 第81
条规定， 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

同文本未载明劳动合同必备条款
并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用人单
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由此可见， 劳动合同内容不
完整， 应视为部分约定不明确的
劳动合同， 而非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 本案中， 物业公司提供的劳
动合同虽然缺少 “岗位” “劳动
报酬数额” “劳动合同期限” 等
条款， 但这些瑕疵不能影响对其
劳动合同性质的认定。 因此， 物
业公司无需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的二倍工资。

刘涛 律师

当公司安排冯谕（化名）从A
项目撤出到B项目上班时，因职务
降低、工资减少，他明确表示不同
意。可是，公司认为其调岗后的工
资不低于劳动合同约定标准，无
需对相应劳动合同条款重新协商
一致， 故要求他必须到新岗位报
到。因他未服从安排，公司便以其
行为构成旷工为由书面通知解除
双方之间的劳动关系。

冯谕主张公司构成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 要求给予经济赔偿，
并获得一审法院支持。 公司在上
诉时提出 ， 其解聘冯谕另有他
因， 即冯谕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
存在重大过错， 且给公司造成了
重大经济损失。

二审法院认为， 在判断公司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合法性时，
应以公司发出的解聘通知内容为
认定依据。 在诉讼过程中， 公司
超出解聘通知载明的事由， 另行
提出职工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行
为， 并据此主张符合解除劳动合
同条件的， 不予支持。 本案中，
公司在通知中载明解聘冯谕的事
由为存在旷工行为， 而事实是双
方未就调岗协商一致， 冯谕未到
新岗位报到不属旷工。 据此， 判
决驳回公司上诉， 维持原判。

公司出具解聘通知
指称职工存在旷工

2006年12月29日， 冯谕入职
公司。 2010年12月29日起， 双方
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约定
其担任综合部项目总监职务， 每
月 的 工 资 不 低 于 当 地 最 低 工
资 标 准 ， 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效
益每季度发放奖金。 若冯谕严重
违反劳动纪律或规章制度， 公司
按照规定或本合同约定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2022年7月18日 ， 公司向冯
谕发送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其中载明 ： “2022年6月28日 ，
您在休年休假期间提出不离岗、
不内退的要求。 根据您的意愿，
公司择优安排您到B项目安管部
上班， 职务为安管部经理。 同年
6月29日， 公司给您发送转岗通
知书并与您确认。 对于转岗通知
书内的转岗原因、 岗位职务及到
岗时间您已知悉 ， 到岗时间为
2022年7月1日。 然而， B项目反
馈您未按约定时间到新岗位报到
上班。 考虑您的年休假到2022年

7月7日结束， 公司未给您发返岗
通知书。 2022年7月8日至7月15
日， 由于您未到新岗位上班， 且
未办理请假手续， 公司多次发函
催促您到岗， 而您不仅未返岗上
班而且每天带着非公司工作人员
在公司总部各办公室对职工进行
拍照， 严重影响办公秩序。 鉴于
您已旷工6天， 公司决定2022年7
月18日与您解除劳动关系。”

冯谕认为， 公司构成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 以要求支付经济赔
偿金等费用为由提起劳动争议仲
裁申请。

冯谕主张其在A项目工作至
2022年4月15日， 在2022年5月25
日至7月7日休年休假期间， 公司
向其发送转岗通知， 其发函回复
不同意， 并于2022年7月1日起到
公司总部打卡上班 ， 不存在旷
工。 为此， 他提交如下证据：

一是回函， 内容显示2022年
7月10日他回复公司称： “在未
与我协商达成一致的情况下， 公
司擅自将我调岗至B项目安管部，
任职安管部经理， 并将我的月薪
由22000元降至9200元……因双
方未就岗位调整达成一致， 所以
不认可自己存在旷工。 我将继续
前往公司打卡上班。”

二是冯谕与公司负责人曹某
的微信聊天记录。 其中， 2022年
7月1日， 曹某： 根据转岗通知，
您今天应该去B项目考勤， 经理
岗位每月工资9200元。 冯谕： 我
是总监， 月工资是22000元 ， 降
得太多了， 我不接受。 曹某： 您
可以主张权益， 我不能做主。 同
年7月4日， 冯谕： 公司可以给我
安排其他岗位 ， 但我不接受降
薪。 曹某： 什么岗位对应什么薪
资， 是合理的。

此外， 冯谕主张其享有季度
奖金， 公司曾于2021年9月向其
发放季度奖金1480元、 2021年12
月发放季度奖金1500元、 2022年
3月发放季度奖金1500元 ， 据此
诉请公司支付其2022年4月1日至
2022年6月30日期间季度奖金 。
公司认可此前曾发放季度奖金，
但 主 张 季 度 奖 金 需 根 据 实 际
经 营 效益及职工表现决定是否
发放 ， 此属公司自主确定的事
项， 项目经营没有效益就无需发
放。 冯谕于2022年3月31日从A项
目撤场， 当然不享有2022年第二
季度奖金。

结合查明的案情， 仲裁机构

裁决公司支付冯谕： 1.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赔偿金803794.56元； 2.
2022年7月1日至7月18日工资差
额7466.67元； 3.2020年1月1日至
2022年7月18日未休年休假工资
27135.63元； 4.2022年4月1日至6
月30日期间季度奖金1500元。

调岗未经协商一致
职工可在原岗上班

公司不服仲裁裁决， 向一审
法院诉称， 冯谕曾担任A项目总
监， 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出现重
大过错， 导致公司于2022年3月
31日从A项目全面撤场， 其总监
职 务 于 2022年 4月 15日 终 止 。
2022年6月28日至7月18日期间 ，
公司多次书面通知其转岗至B项
目， 其薪资虽低于此前标准但不
低于劳动合同约定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 不存在劳动合同条款需要
重新协商一致的情形。 因此， 其
未到新岗位报到属于严重违纪，
公司有权将其解聘。

一审法院认为， 根据双方提
交的证据及陈述可知， 公司安排
冯谕于2022年7月8日到新岗位履
职， 岗位由项目总监变更为安管
部经理 ， 工资标准降低为每月
9200元。 冯谕多次在与公司负责
人的沟通中表示拒绝， 亦于2022
年7月1日至7月18日到公司总部
报到。 因此， 公司以旷工为由解
除其劳动合同确有不当， 属于违
法。 同理， 由于冯谕在该期间不
存在旷工且到公司总部出勤， 公
司应补足其该期间的工资差额。

本案中， 公司虽主张诉争期
间经济效益不好， 但未能充分举
证证明该主张。 结合此前公司曾
向冯谕支付季度奖金的事实， 一
审法院对冯谕要求公司支付其
2022年4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季
度奖金的诉请予以支持。

冯谕提交的请假单显示， 其
曾于2022年5月25日至7月7日请
休2018年度至2022年5月所有年
休假天数。 公司虽主张冯谕已休
完全部年休假， 但于2022年6月
28日通知其同年7月1日到B项目
出勤， 且其于同年7月1日至18日
到公司总部出勤 ， 一审法院认
为 ， 冯谕曾请休的2022年7月 1
日、 7月4日至7日期间年休假实
际未休 ， 结合2022年6月1日至
2022年7月18日冯谕应享有的年
休假天数核算 ， 公司应支付其

2018年1月1日至2022年7月18日
未休年休假工资12524.14元。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公司支
付冯谕： 1.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
偿金804594.56元； 2.2022年7月1
日至 7月 18日工资差 额 7466.64
元； 3.2018年1月1日至2022年7月
18日未休年休假工资12524.14元；
4.2022年4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季
度奖金1500元。

上诉变更解聘事由
二审法院不予支持

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上
诉称其对冯谕调岗调薪系基于原
岗位已不存在、 已无该类岗位空
余和冯谕不能胜任该类岗位工作
要求， 但冯谕收到调岗通知后只
到公司总部打卡， 拒不到调整后
的新岗位工作， 构成旷工， 原审
认定冯谕不存在旷工， 系基本事
实认定错误。

此外， 公司主张引起上述调
岗行为的根本原因是冯谕在工作
中 “存在重大过错”， 以致于公
司不得不全部退出对A项目的经
营。 而这也是导致冯谕丧失原岗
位及不胜任同类岗位的主要依
据， 仅凭这一项公司即有权解除
冯谕的劳动合同。

二审法院认为， 人民法院在
判断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行为的合法性时， 应当以用人单
位向劳动者发出的解除通知内容
为认定依据 。 在案件审理过程
中， 用人单位超出解除劳动合同
通知中载明的依据及事由， 另行
提出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期间
存在其他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
制度的情形， 并据此主张符合解
除劳动合同条件的， 人民法院不
予支持。

本案中， 公司发送的 《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书》 载明的解聘事
由为冯谕存在旷工行为， 法院应
当据此审查公司解聘冯谕行为的
合法性。 经查， 公司安排冯谕到
新岗位履职， 工资标准随之明显
下降， 冯谕在双方沟通中表示拒
绝， 并于相应期间去公司总部报
到。 在此情形下， 公司以旷工为
由解聘冯谕显属不当， 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鉴于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事
实及法律依据， 原审判决正确，
二审法院于近日终审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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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2025年12月26日， 我经招聘

进入建筑公司从事车间操作工工
作。 岂料， 在前几天上夜班时，
我不慎发生工伤。 经初步认定，
我所受伤害可以评定为6级伤残。

请问： 在公司没有为我办理
工伤保险， 且双方对工资标准尚
未明确、 公司也没有实际发放过
工资的情况下， 我的工伤保险待
遇按什么工资标准计算？

读者： 肖彤彤 （化名）

肖彤彤读者：
可以按你受伤的上一年度统

筹地区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
计算。

就工伤保险待遇的计算标
准， 主要分为两种情形：

一方面， 《工伤保险条例》
第十条第二款、 第六十四条分别
规定： “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
费的数额为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
乘单位缴费费率之积。” “本条
例所称工资总额， 是指用人单位
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全部职工的劳
动报酬总额。 本条例所称本人工
资， 是指工伤职工因工作遭受事
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
均 月 缴 费 工 资 。 本 人 工 资 高
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300%
的， 按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
的300%计算 ； 本人工资低于统
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60%的， 按
照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的60%
计算。”

与之对应， 用人单位应以劳
动者的实际劳动报酬总额为标准
向 社 会 保 险 经 办 机 构 缴 纳 工
伤 保 险费 ， 劳动者实际工资数
额是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的
基数。 因此， 在建筑业农民工的
本人工资可以查明的情况下， 如
果建筑企业未给农民工购买工伤
保险， 可按农民工受伤前12个月
的平均工资标准计算其工伤保险
待遇。

另一方面，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安全
监管总局 、 全国总工会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业工伤保
险 工 作 的 意 见 》 ( 人 社 部 发
【2014】103号) 第七条规定： “完
善工伤保险待遇支付政策。 对认
定为工伤的建筑业职工， 各级社
会保险经办机构和用人单位应依
法按时足额支付各项工伤保险待
遇。 对在参保项目施工期间发生
工伤、 项目竣工时尚未完成工伤
认定或劳动能力鉴定的建筑业职
工， 其所在用人单位要继续保证
其医疗救治和停工期间的法定待
遇， 待完成工伤认定及劳动能力
鉴定后， 依法享受参保职工的各
项工伤保险待遇； 其中应由用人
单位支付的待遇， 工伤职工所在
用人单位要按时足额支付， 也可
根据其意愿一次性支付。 针对建
筑业工资收入分配的特点， 对相
关工伤保险待遇中难以按本人工
资作为计发基数的， 可以参照统
筹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作为
计发基数。”

据此， 当建筑业农民工的本
人工资无法查明时， 如果建筑企
业未给农民工购买工伤保险， 应
参照农民工受伤上一年度统筹地
区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计算
其工伤保险待遇。 本案中， 你与
公司对工资标准尚未明确且公司
也没有实际发放过工资 ， 属于
“本人工资无法查明”， 因此， 公
司应当按照你受伤的上一年度统
筹地区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
向你给予工伤保险待遇。

廖春梅 法官

刚入职即遭遇工伤
如何计算工伤保险待遇？

劳动合同缺少必备条款，职工能否主张二倍工资？

法院： 书面通知为判定解聘理由依据

解聘理由岂能“事后变更”？


